柳州市工人医院殡葬管理服务采购的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柳州市工人医院殡葬管理服务采购的项目
二、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关于印发加强产科安全管理十项规定的通知》（国卫办妇幼发〔2013〕15 号）、《关于印发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年版）的通知》（国卫医函〔2021〕238 号）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整治规范母婴保健技术行为的通知》（桂卫妇幼发〔2022〕15 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市医疗机构婴儿、胎儿遗体及胎盘处置。在医院死亡的遗者、婴儿和引产胎儿、胎盘以及离体残肢，都必须进行火化处理。
医院占地面积：总院区：210000m2 ，鱼峰山院区：41669.71m2、南院区25326.2m2、西院区23541.1m2。 

三、服务范围及要求：
（1）柳州市工人医院总院、鱼峰山、西院、南院区遗者接运 。

（2）殡葬管理处工作人员与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必须履行双方现场核对遗者姓名、性别、年龄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双方签字认可完成遗者接运 。

（3）接到甲方通知需30分钟内到达医院指定院区进行遗者接运。

（4）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配合遗者家属与殡葬管理处做好遗体交接。

四、报价方式：

胎盘每个火化费、接运费每个共     元；

1岁(含)及以下婴儿，包括引产胎儿每具火化费、接运费、收敛费每具共     元；

离体残肢每个火化费、接运费、收敛费共     元; 

离体肢体每个火化费     元，接运费、收敛费     元，每个共     元;

甲类传染性遗体按卫健委相关规定处理，乙类传染性遗体在正常收费标准下加收消毒处理费     元。
   五、采购周期和结算方式：

（1）采购期限：3年；

（2）结算方式：半年结算一次，甲方按实际发生量以转账的方式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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